第110届广交会提供展位合同
甲方：上海荷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    

乙方：
经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就共同参加第108届春交会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提供第    期   号馆   楼    通道  号          展位    个。

二、乙方应遵守交易团的有关规定，选择合格产品参展，不得有假冒、伪劣侵权行为，否则立即清除馆外。

三、洽谈乙方为主，甲方协助管理。

四、乙方需向甲方支付展位费共    元人民币整，并于   年    月   日付款    元人民币整。

五、甲方如不能提展位给乙方使用，甲方无条件将全部款项退还，并赔偿同等违约金。若乙方违约定金不予退还。

六、甲方免费提供乙方       个正式代表证，如果乙方需要临时进馆证，甲方可协助办理，费用由乙方自付。

七、乙方必需在交付金三天内将参展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、大一寸蓝底彩照三张（注：黑白及彩色一寸不能使用，另请注明人员姓名）。逾期责任乙方自负。

八、如甲方提供的展位因外界无法抗拒的因素有变动，甲方将尽快协助乙方重新确定相等的展位，已付出的订金则继续有效。如因政策原因摊位空落，甲方在五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乙方订金。

九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未尽事宜，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
甲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盖章）

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：
收款单位：

户  名：上海荷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

开户行：上海招商银行五角场支行

帐  号：214380124510001
电  话：021--65344105

传  真：021--65340143

邮  箱：heleiexpo@126.com
Q   Q：392960263
  年  月   日
